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于少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胥、总会计师王爱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金玉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9,505,533,732.47 9,420,076,332.01 9,420,076,332.01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61,415,822.12 2,302,590,503.89 2,302,590,503.89 6.9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86,950,645.65 7.66% 4,357,375,250.49 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811,139.35 -43.18% 140,891,315.00 -2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8,506,456.28 -43.62% 140,952,295.93 -27.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17,889,650.87 -73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43.16% 0.1258 -2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43.16% 0.1258 -2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48.73% 9.23% -35.6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73,274.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4,426.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288.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6.80

合计 -60,980.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01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66% 679,439,063 679,439,063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72% 86,529,867 86,529,867

陈首都 境内自然人 2.68%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刘燃 境内自然人 2.36% 26,456,224 质押 26,368,624

宋培生 境内自然人 1.22% 13,631,376 质押 13,631,376

苏丽琼 境内自然人 0.89% 10,000,000 质押 10,000,000

北京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10,000,000 质押 10,000,000

马国进 境内自然人 0.27% 3,024,214

李郴莲 境内自然人 0.18% 1,964,965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 国有法人 0.13% 1,452,22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陈首都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刘燃 26,456,224 人民币普通股 26,456,224

宋培生 13,631,376 人民币普通股 13,631,376

苏丽琼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北京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马国进 3,024,214 人民币普通股 3,024,214

李郴莲 1,964,965 人民币普通股 1,964,965

中国石油辽阳石油化纤公司 1,452,222 人民币普通股 1,452,222

王永旗 1,422,314 人民币普通股 1,422,314

张智广 1,406,336 人民币普通股 1,406,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李郴莲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

950,000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14,965，合计持股1,964,965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本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案。

2014年6月5日，公司已向法院提交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进一步明确诉讼标的金额。2014年8月11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

法院下达了(2013)济民五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

公司就大城小院项目1-4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二、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支出工程欠款15770282.54元；三、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向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分别以9049859为基数自2012年7月11日起、以6720423.54元为基数自2013年1

月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四、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垫付款2932154.32元；五、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2932154.32元为基数，自2012年3月28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利率计算；六、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损失2888000元；

七、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八、被告

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10

月19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九、原告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山东博格达置

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大城小院项目1-4号楼及地下车库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3932元，由原告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39326元，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负担164606元；财产

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964元，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036元；鉴定费30万元，由原告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7852元，被告山东博格达置业有限公司负担2421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二)、北京创飞公路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合同纠纷案，目前案件尚在进一步审理中。

(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报告期仍在进行中。

以上详见2014年3月18日、2014年8月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2014年

半年度报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高速集团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2012年06月07日 36个月 履行中

高速投资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2012年06月07日 36个月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2012年06月07日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规范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2012年06月07日 长期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补偿本次拟购买资产因山东

博瑞路桥技术有限公司等3家子公

司清算事项而发生的潜在损失的

承诺

2012年06月07日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补偿本次拟购买资产在资产

整合过程中潜在损失的承诺。

2012年06月07日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补偿拟购买资产部分构筑物

权证瑕疵导致的潜在损失的承诺

函。

2012年06月07日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五分开”的承诺函。 2012年06月07日 长期 履行中

高速集团

关于购买路桥集团应收款项的补

充承诺。

2014年01月17日 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除日常接待投资者电话咨询外，无接待、调研、采访等活动。

八、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理由是：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杨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禄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茂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5�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238,433,938.26 6,820,372,549.74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95,790,079.63 4,872,516,955.38 -7.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4,288,488.57 172,828,206.95 -45.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35,249,430.77 1,659,926,625.15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1,075,067.50 243,068,819.42 -2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3,576,265.43 231,446,845.46 -2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66 5.41 减少1.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930 0.1232 -24.5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930 0.1231 -24.4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02,5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增减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308,138,974 15.83 无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

垦资产经

营有限公

司

175,371,852 175,371,852 9.0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

银行－华

宝兴业行

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452,135 0.81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

银行－华

夏红利混

合型开放

式证券投

资基金

-2,869,801 15,079,176 0.771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

银行－中

邮核心优

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13,999,795 0.72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

银行－建

信优化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12,272,502 0.63 未知 未知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华

富成长趋

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

基金

10,999,784 0.56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

基金一零

七组合

10,875,890 0.56 未知 未知

山西信托

股份有限

公司－信

海十五号

集合资金

信托

-1,300,000 9,500,000 0.49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

银行－中

海分红增

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

金

9,319,997 0.48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8,138,974

人民币普通

股

308,138,974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75,371,852

人民币普通

股

175,371,852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452,135

人民币普通

股

16,452,135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15,079,176

人民币普通

股

15,079,176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3,999,795

人民币普通

股

13,999,795

中国工商银行－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272,502

人民币普通

股

12,272,5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富成长趋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999,784

人民币普通

股

10,999,78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10,875,890

人民币普通

股

10,875,890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十五号集合资金

信托

9,5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9,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9,319,997

人民币普通

股

9,319,99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一致

行动人，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

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财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比例

（%）

（或本期金额） （或上年金额）

货币资金 732,592,189.96 1,173,448,300.90 -440,856,110.94 -37.57%

预付款项 417,748,842.67 301,824,618.78 115,924,223.89 38.41%

其他流动资产 480,000,000.00 30,000,000.00 450,000,000.00 1500.00%

应付职工薪酬 35,381,662.78 58,274,349.62 -22,892,686.84 -39.28%

应付股利 719,900.00 1,400,900.00 -681,000.00 -48.6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99,476,045.47 -399,476,045.47 -100.00%

长期借款 106,649,780.98 76,649,780.98 30,000,000.00 39.14%

资本公积 674,195,008.24 1,192,978,649.09 -518,783,640.85 -43.49%

财务费用 41,269,387.61 27,670,855.86 13,598,531.75 49.14%

资产减值损失 5,330,521.33 1,225,058.63 4,105,462.70 335.12%

投资收益 5,952,479.77 1,755,575.51 4,196,904.26 239.06%

营业外支出 3,007,795.65 901,648.59 2,106,147.06 23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288,488.57 172,828,206.95 -78,539,718.38 -45.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8,767,240.26 -202,812,563.04 -925,954,677.22 -456.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622,640.75 -161,716,405.86 760,339,046.61 470.17%

(2)�原因说明

1、货币资金：主要系本期投资理财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主要系项目投资预付款增加，尚未结算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主要系本期短期投资理财增加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主要系本期支付以前欠付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5、应付股利：主要系子公司支付股利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原因系公司于2014年3月偿还到期的中期票据所致。

7、长期借款：主要系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8、资本公积：其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资产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资本溢价所致；

9、财务费用：主要系本期发行公司债券、长期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其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1、投资收益：其主要原因系收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红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12、营业外支出：其主要原因系本期日常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其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减少，存货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其主要原因系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以及短期理财增加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量净额：其主要原因系本期发行公司债券及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经公司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公司本期向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甘肃农垦” )以

现金 53,377.22�万元收购甘肃农垦拥有的6宗面积合计为 737,651.85� 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敦煌农场、宝瓶河牧场、平凉农业

总场等 3�家农牧场的农业类相关资产（含负债），截止2014年3月31日，上述事项已取得甘肃省国资委的批复，双方已办理了

上述资产的移交，公司已具备对收购资产的控制权，公司将3月31日确定为合并日。

由于在合并前后本公司与上述3家农场同受甘肃农垦控制，本公司在编制本期报表时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自合并当期期

初至合并日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 并且同时调整合并财务报表的对比

数。

①收购资产于合并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列示

项 目 合并日账面价值 上年末账面价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6,008,488.94 37,129,918.67

应收款项 16,396,199.10 11,347,955.42

存货 39,515,110.64 35,499,658.80

固定资产 60,003,228.91 60,470,565.23

在建工程 10,442,598.24 9,525,889.39

生产性生物资产 3,238,588.78 3,306,638.81

无形资产 161,748,480.33 161,748,480.3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95,253.00 213,370.00

减：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应付款项 91,876,020.71 91,548,757.30

应付职工薪酬 12,642,912.64 14,954,199.00

其他负债 -33,445.21 -54,616.50

净资产 208,962,459.80 207,794,136.85

减：少数股东权益

取得的净资产 208,962,459.80 207,794,136.85

②自2014年1月1日至合并日止期间的收入、净利润和现金流量列示

项 目 合并本年年初至合并日

营业收入 30,095,112.93

净利润 1,168,322.95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0,209,436.78

（2）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2014�年7�月14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保本型银行

短期理财产品理财的议案》，为充分利用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使用总额不超过5亿元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4-055”号公告）。

报告期内，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及收益情况见下表（单位：元）：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到期日 天数 已经取得的收益

浦发利多多月添利 50,000,000.00 5.60% 2014年10月13日 30天 237,808.22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对公）14152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4.50% 2014年10月17日 91天 1,121,917.81

农行汇利丰2014年第

2716期对公定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50,000,000.00 4.60% 2014年9月1日 60天 378,082.19

农行汇利丰2014年第

3903期对公定期人民

币理财产品

50,000,000.00 4.60% 2014年10月13日 40天 252,054.79

交行“蕴通财富·日增

利” 人民币对公理财

产品

100,000,000.00 4.50% 2014年9月9日 34天 419,178.08

交行“蕴通财富·日增

利”人民币对公理财

产品

80,000,000.00 4.60% 2014年11月10日 60天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 股

改 相

关 的

承诺

股份限售

公司原持

股5%以上

的股东

公司实施股权改革分置前，公司原持股5%以上的股东做

出以下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亚

盛集团股份总数1%时，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

内做出公告，公告期间不停止出售股份。

2006年6月9

日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控股股东

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1）不在中国境内新增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与亚盛集

团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及其它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之任何业务活动，以避免本企业及本企业

其它控股、附属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

构成业务竞争；（2）不利用对亚盛集团的控股地位从事

任何损害亚盛集团或亚盛集团其它股东利益的活动；

（3）甘肃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将其所属黄羊河农

场、八一农场、敦煌农场、小宛农场等四家农场的啤酒大

麦、棉花种植基地由本公司托管。

2009年12月

10�日?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相

关 的

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

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1）为避免定向增发入组七家农场逾期贷款给上市公司

造成潜在损失，公司大股东甘肃农垦集团承诺：除了逾期

贷款本金及公司目前计提的利息以外，若因上述逾期贷

款被罚息或诉讼等给上市公司造成的任何其它损失，由

甘肃农垦集团以现金方式足额补偿亚盛集团。（2） 由于

甘肃农垦集团未入组农场的土地权属尚未办理等原因，

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甘肃农垦集团承诺：调整

黄羊河农场的种植结构，以种植葡萄为主，将其建设成为

莫高股份葡萄种植基地。调整八一农场的种植结构，主要

种植特种药材，和甘肃农垦张掖农场一起作为甘肃农垦

集团的特种药材种植基地。除此之外，敦煌农场、小宛农

场、平凉农业总场、宝瓶河牧场待土地证办理完毕后，将

此四家农场以适当方式注入亚盛集团，以最终实现甘肃

农垦集团农业类资产的整体上市。为了进一步明确上述

承诺的时间进度，2011年8月12日， 甘肃农垦集团进一步

做出承诺如下：2012年调整黄羊河农场的种植结构，主要

种植葡萄，将其建设成为莫高股份葡萄种植基地。2013年

调整八一农场的种植结构，主要种植特种药材，和甘肃农

垦张掖农场一起作为甘肃农垦集团的特种药材种植基

地。2014年12月31日之前，将敦煌农场、小宛农场、平凉农

业总场、 宝瓶河牧场四家农场以适当方式注入亚盛集

团。如果因土地权证等原因在上述时间内不能完成资产

注入， 甘肃农垦集团在2015年初将上述四家农场中未能

注入亚盛集团的农场转让于没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包

括交由当地人民政府管理）或者将所属土地全部租赁于

亚盛集团经营。

2009年12月

10日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决同业竞

争

控股股东

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为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在公

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甘肃农垦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做出如下承诺：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1）除

已经租赁于亚盛集团的种植糯玉米土地和宝瓶河牧场

之外，承诺人和/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自

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亚盛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2）承诺人每年的种植计

划在年初交由亚盛集团董事会审议。亚盛集团计划种植

的品种，承诺人承诺下属农场不再种植相同品种；（3）在

直接或间接持有亚盛集团股权的相关期间内，承诺人将

不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亚盛集团及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

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并将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比照前述规定履行不竞争的义务；（4） 如因国家

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诺人和/或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业务与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

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则承诺人将

及时书面通知亚盛集团此情形，并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

业务或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

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5）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亚盛

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

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制承诺人履行上述承

诺，并赔偿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亚盛集团及其控股

子公司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2011年8月

12日??

长期有效

是 是

与 再

融 资

相 关

的 承

诺

解决关联交

易

控股股东

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1） 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

生关联交易；（2）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亚盛集团

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权利；（3） 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亚盛集团及其

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4）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

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

何损害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5） 就本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将来可能

发生的关联交易， 将督促上市公司履行合法决策程序，

按照《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

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

经济原则，采用市场定价等方式。

2011年8月

12日

长期有效

是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

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该会计政策变更将导致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核算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

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同时追溯调整比较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 该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

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4年上半年及以前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均不产生影

响。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8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

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

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后，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

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以上准则的规定进行

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3.5.1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2013年1月1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2013年12月31日

长期股权投资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甘肃普华甜

菊糖开发有

限公司

公司持有被投资单

位15%的股权

0 -4,642,500.00 4,642,500.00 0

甘肃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已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

0 -20,000,000.00 20,000,000.00 0

甘肃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

0 20,000,000.00 0

甘肃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

0 -20,000,000.00 0

合计 - 0 -4,642,500.00 4,642,5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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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上午10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

路21号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杨树军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

议如下：

一、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二、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三、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本公司于2014年5月4日成立平凉分公司，注册地址：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中山街4号，负责人张佐明，经营范围：农作物种

植、销售。该公司下辖张老寺、万宝川、五举三个农场分别地处泾川、灵台和崇信三县，由于所处三个不同的管辖区，为便于生

产经营及内部管理，公司决定成立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老寺分公司、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

宝川分公司、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举分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四、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朱宁先生、罗俊杰先生的辞职报告，导致公司董事低于法定人数，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现

提名刘志军女士、陈秉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刘志军，女，1972年出生，经济学博士，兰州商学院教授，金融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

1996年至今在兰州商学院金融学院任教，现任敦煌种业独立董事。

2、陈秉谱,男,�汉族，1965年1月出生,经济管理学硕士，甘肃农业大学副教授，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注册会

计师。1986年7月西北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就职于甘肃农业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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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二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下午14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

兴路21号14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金有先生主持，审议以下议案：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能够严格按照《会计法》、《企业会计

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日常核算，遵循了会计的基本原则，无随意变更会计政策虚增利润的行为。无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设立分公司是为便于生产经营及内部管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其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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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以及本年度中期报告的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自2014年7月1日执行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并对财务数据进行调整。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起始日（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国家财政部于2014年1月26日起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相继修订和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

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等七项具体准则，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公司采用的会计基本准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76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

定》进行变更。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在2014年1月26日起陆续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第9号、第30号、第33号、第

39号、第40号、第41号等七项准则和2014年7月23日修改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余未变更部分仍采用财政部在2006

年2月15日颁布的相关准则及有关规定。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14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持有的对被投资单

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处理。

该会计政策变更将导致公司原在“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核算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

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同时追溯调整比较报表的前期比较数据。 该调整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

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 2014年上半年及以前年度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均不产生影

响。具体如下:

（1）合并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12月31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

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

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1,509,000.00 236,151,500.00 +24,642,500.00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 计 211,509,000.00 216,151,500.00 +4,642,500.00

二、长期股权投资 34,292,095.35 9,649,595.35 -24,642,500.0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 计 14,292,095.35 9,649,595.35 -4,642,500.00

（2）母公司报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3年12月31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的余

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余

额

会计政策变更调整金额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1,509,000.00 236,151,500.00 +24,642,500.00

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 计 211,509,000.00 216,151,500.00 +4,642,500.00

二、长期股权投资 593,548,756.99 568,906,256.99 -24,642,500.00

减：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20,000,000.00 -20,000,000.00

合 计 573,548,756.99 568,906,256.99 -4,642,500.00

2、公司根据财政部（财会[2014]8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

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

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后，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

报表列报、合并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自2014年7月1日起按以上准则的规定进行

核算与披露，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9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的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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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11月19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1月19�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00-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4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2、截止2014�年11月17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因故不能出席

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力。

四、会议登记手续：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受委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授权

委托书）于2014年11月18日上午9:00� 至11:30� 分、下午14:30� 至16:30在公司证券事务管理部进行登记（也可用传真或电话方

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理，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联系人：符继军 刘 彬

3、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4楼证券事务管理部

联系电话：0931－8857057

传 真：0931－8857057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

2、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1：（本表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行使对下列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权限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议案

序号

表决

序号

议 案 名 称 回避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99 特别提示：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1 1 《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回避” 、“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事项表

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3、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还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附件2：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

如下：

●投票日期： 2014年11月19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00-15:00。

●总提案数：1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108 亚盛投票 1 A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提

案

99.00�元 1�股 2�股 3�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1 《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元

3、在“申报股数” 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17日A股收市后，持有本公司（600108）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738108 买入 99.00元 1股

2、如某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738108 买入 1.00元 1股

3、如某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738108 买入 1.00元 2股

4、如某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增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申报股数

738108 买入 1.00元 3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

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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